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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26/2023 號文件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社 區 建 設 及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3 年 3 月 1 4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CBFMC 1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

館 於 2 0 2 2 年 1 2 月

至 2 0 2 3 年 1 月 舉 辦

的 推 廣 活 動 及 使 用

概 況 匯 報 暨 2 0 2 3 年

4 月 至 5 月 舉 辦 的

推 廣 活 動 計 劃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康 樂 及

文 化 事 務 署

( “康 文 署 ” )  

CBFMC 2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2 0 2 3 年 4 月 至 2 0 2 4
年 3 月 油 尖 旺 區 公

共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

計 劃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康 文 署

CBFMC 3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校 園

內 醫 療 相 關 教 學 設

施 的 翻 新 工 程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

(i) 希 望 得 知 為 何 現 時 仍 未 能 重 開 校 園 和 重

開 的 時 間 表 。

(ii) 希 望 理 大 能 按 實 際 情 況 ， 認 真 考 慮 重 開

理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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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校 園 。  
(iii) 詢 問 計 劃 的 實 驗 室 會 採 用 何 種 設 計 。  
 
香 港 理 工 大 學 ( “理 大 ” )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校 方 過 去 數 月 曾 與 不 同 持 份 者 討 論 校 園

出 入 管 理 的 安 排 ， 需 要 周 詳 地 考 慮 一 籃

子 因 素 ， 包 括 保 安 及 環 境 。  
(ii) 實 驗 室 的 排 氣 煙 囪 並 非 面 向 巴 士 站 ， 而

是 偏 向 校 園 內 的 位 置 ， 其 高 度 以 至 實 驗

室 的 設 計、抽 風、排 風 及 實 驗 類 型 均 符 合

環 境 保 護 署 及 本 校 健 康 及 安 全 事 務 處 的

要 求  
 

 
 
 
 

       

CBFMC 4  要 求 在 櫻 桃 街 ( 近
櫻 桃 街 公 園 路 段 )
增 設 綠 化 盆 栽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i) 居 民 認 為 該 處 行 人 路 較 寬 闊 ， 欲 增 設 綠

化 盆 栽 。  
(ii) 除 盆 栽 外，可 在 路 面 鋪 設 圖 案 美 化 環 境，

如 海 洋 植 物 等 。  
 
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在 放 置 盆 栽 工 程 的 保 養

期 過 後 ， 會 根 據 發 展 局 的 相 關 通 告 所 訂 ， 負

責 後 續 保 養 事 宜 。  
 

 康 文 署  
民 政 處  
路 政 署  
食 環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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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代 表 認 為 增 設

盆 栽 建 議 可 行 並 會 與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細 節 ， 至

於 有 關 在 路 面 鋪 設 圖 案 美 化 建 議 ， 民 政 處 會

與 相 關 部 門 探 討 及 跟 進 。  
 
路 政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會 從 維 修 道 路 的 角 度 ，

就 擺 放 盆 栽 的 位 置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代 表 回 應 指 ，

會 負 責 盆 栽 內 垃 圾 (如 有 )的 清 理 事 宜 。  
 

       

CBFMC 5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於 2 0 2 2 年 1 2 月 至

2 0 2 3 年 5 月 在 油 尖

旺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

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

的 匯 報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詢 問 海 輝 道 公 園 的 工 程 是 否 有 延 誤 ， 和

何 時 可 重 新 開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。  
(ii) 關 注 京 士 柏 遊 樂 場 的 綠 化 情 況 ， 為 何 未

有 在 京 士 柏 遊 樂 場 原 址 補 種 喬 木 。  
(iii) 認 同 康 文 署 設 立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的 努 力 ，

但 此 非 最 理 想 做 法 。  
(iv) 聯 運 街 休 憩 處 現 存 的 另 一 棵 古 樹 健 康 狀

況 是 否 良 好 。  
 
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海 輝 道 公 園 需 待 2 0 2 3 年 的 第 二 季 才 會 完

 康 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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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工 。  
(ii) 該 處 移 除 的 喬 木 原 位 於 辦 事 處 洗 手 間

外 ， 或 因 空 間 有 限 窒 礙 生 長 ， 令 樹 幹 腐

爛 ， 因 此 另 覓 位 置 補 種 樹 木 。  
(iii) 有 關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的 意 見 會 被 記 錄 在

案 ， 以 作 未 來 開 闢 寵 物 公 園 及 寵 物 共 享

公 園 的 參 考 。  
(iv) 現 時 從 報 告 中 可 見 聯 運 街 休 憩 處 的 另 一

棵 古 樹 仍 然 安 全 ， 樹 木 結 構 沒 有 問 題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支 持 康 文 署 有 關 海 帆

道 公 園 的 命 名 、 開 放 時 間 、 設 立 「 寵 物 共 享

公 園 」 和 禁 煙 安 排 的 建 議 。  

       
CBFMC 6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 的

2 0 2 3 - 2 4 年 度 康 樂

體 育 活 動 計 劃 的 匯

報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 

CBFMC 7  市 區 重 建 局 旺 角 山

東 街 微 型 公 園 系 統

活 化 工 程  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建 議 市 區 重 建 局 ( “市 建 局 ” ) 可 參 考 九 龍

城 區 的「 躍 變．龍 城 」主 題 步 行 徑 計 劃。 
(ii) 認 為 市 建 局 與 附 近 大 廈 的 業 主 或 業 主 立

 市 建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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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案 法 團 商 討 美 化 大 廈 外 牆 的 想 法 過 於 樂

觀 。  
(iii) 希 望 市 建 局 能 同 時 探 討 如 何 解 決 治 安 及

噪 音 問 題 ， 例 如 加 入 照 明 系 統 及 隔 音 設

備 。  
(iv) 美 化 路 牌 來 連 接 各 微 型 公 園 前 ， 應 先 與

路 政 署 洽 談 ， 拆 除 不 合 時 宜 的 路 牌 。  
(v) 工 程 完 成 後 一 年 內 的 保 養 是 否 由 市 建 局

負 責 。  
(vi) 建 議 在 考 慮 成 本 及 維 修 費 用 後 ， 可 增 加

具 特 色 的 渠 蓋 。  
(vii) 在 重 建 時 不 應 因 為 該 區 已 被 定 義 為 老 化

區 便 採 用 老 化 的 設 計 。  
 
市 建 局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會 考 慮 參 考「 躍 變．龍 城 」步 行 徑，現 正

研 究 如 何 透 過 各 式 設 施 連 接 系 統 內 各 公

園 。  
(ii) 會 在 取 得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和 居 民 的 同 意

下 ， 才 美 化 毗 鄰 公 園 的 大 廈 外 牆 。  
(iii) 設 計 時 已 充 分 考 慮 了 建 築 成 本 及 耐 用 性

的 問 題 ， 完 工 後 會 交 由 康 文 署 負 責 管 理

和 維 修 ， 承 建 商 會 提 供 一 年 的 保 養 期 。  
(iv) 設 計 構 思 主 要 參 考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時 收 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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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得 來 的 意 見 ， 但 亦 會 考 慮 為 不 同 年 齡 群

組 提 供 相 應 設 施 。  
 

       

CBFMC 8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2 0 2 2 / 2 3 年 度 地 區

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

及 2 0 2 3 / 2 4 年 度 籌

辦 地 區 文 化 藝 術 活

動 計 劃  

 委 員 詢 問 疫 情 時 活 動 的 參 與 人 數 限 制 是 否 已

取 消 。  
 
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現 時 的 表 演 場 地 已 沒 有 設

人 數 限 制 。  
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
CBFMC 9  要 求 油 尖 旺 民 政 事

務 處 定 期 統 籌 及 跟

進 區 內 露 宿 者 事 宜  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亞 皆 老 街 行 人 天 橋 的 露 宿 者 和 構 築 物 造

成 的 阻 塞 問 題 非 常 嚴 重 ， 詢 問 部 門 有 否

部 署 行 動 處 理 相 關 問 題 。  
(ii) 構 築 物 內 儲 存 了 大 量 貨 品 作 擺 賣 之 用 ，

已 非 單 純 的 露 宿 者 問 題，而 且 非 常 擾 民。 
(iii) 有 小 販 以 露 宿 者 的 名 義 在 天 橋 上 堆 積 貨

物 。  
(iv) 櫻 桃 街 行 人 隧 道 有 人 販 賣 毒 品 ， 希 望 警

方 正 視 。  
(v) 露 宿 者 為 附 近 居 民 帶 來 情 緒 困 擾 ， 不 敢

 民 政 處  
社 署  

警 務 處  
康 文 署  
食 環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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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途 經 露 宿 者 聚 居 地 。  
(vi) 建 議 撥 用 部 分 已 停 用 的 社 區 隔 離 設 施 ，

向 露 宿 者 提 供 臨 時 居 所 。  
(vii) 香 港 與 内 地 通 關 後 區 內 的 露 宿 者 情 況 有

否 變 化 和 改 善 。  
(viii) 建 議 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增 撥 資 源，處 理

一 些 因 精 神 健 康 而 非 住 屋 問 題 而 露 宿 街

頭 的 人 士 。  
(ix) 海 防 道 兒 童 遊 樂 場 的 露 宿 者 問 題 有 別 於

其 他 地 方，露 宿 者 影 響 整 個 遊 樂 場，家 長

亦 不 會 帶 同 子 女 到 場 遊 玩 。  
(x) 民 政 處 過 往 會 在 行 動 當 天 致 電 當 區 區 議

員 ， 詢 問 日 後 是 否 會 繼 續 這 個 做 法 。  
 
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會 繼 續 協 調 相 關 部 門 的 工 作 ， 讓 各 部 門

能 向 露 宿 者 提 供 其 所 需 的 輔 導 和 福 利 支

援 。  
(ii) 就 櫻 桃 街 與 亞 皆 老 街 交 界 的 行 人 天 橋 和

尖 沙 咀 港 鐵 站 通 往 廣 東 道 、 北 京 道 的 行

人 隧 道，民 政 處 已 有 聯 合 行 動 的 時 間 表，

但 仍 需 與 部 門 商 討 行 動 細 節 。  
(iii) 處 方 會 於 三 月 底 先 處 理 尖 沙 咀 港 鐵 站 往

北 京 道 ／ 廣 東 道 的 隧 道 的 露 宿 者 事 宜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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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隨 後 便 會 著 手 處 理 亞 皆 老 街 行 人 天 橋 。  
(iv) 處 方 會 考 慮 於 聯 合 行 動 當 天 早 上 通 知 當

區 區 議 員 。  
 
社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救 世 軍 露 宿 者 綜 合 服 務 隊 ( “ 服 務 隊 ” ) 曾
接 觸 該 處 露 宿 者，向 他 們 介 紹 支 援 服 務，

包 括 膳 食 安 排 ， 並 一 併 勸 諭 他 們 不 能 隨

處 生 火 。  
(ii) 就 通 關 後 區 內 的 露 宿 者 數 目 ， 署 方 暫 時

未 有 發 現 明 顯 變 化 。  
(iii) 社 署 在 2 0 2 0 - 2 1 年 度 開 始 增 撥 資 源 予 資

助 的 服 務 隊 ， 優 化 露 宿 者 的 福 利 支 援 服

務 ， 當 中 包 括 增 聘 具 精 神 健 康 知 識 的 護

士 。  
(iv) 服 務 隊 會 按 需 要 轉 介 個 案 予 精 神 健 康 綜

合 社 區 中 心 作 跟 進 。  
 
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警 方 於 3 月 1 0 日 在 櫻 桃 街 行 人 隧 道 附 近

以 涉 嫌「 管 有 可 用 作 吸 食 毒 品 的 工 具 」罪

名 拘 捕 一 名 露 宿 者 。  
(ii) 警 方 會 持 續 打 擊 任 何 非 法 活 動 ， 並 配 合

和 支 持 由 民 政 處 統 籌 的 聯 合 行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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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康 文 署 會 留 意 轄 下 康 樂 場 地 中 露 宿 者 數

目 的 變 化，並 通 知 相 關 部 門，包 括 社 署 和

救 世 軍 ， 讓 他 們 為 露 宿 者 提 供 協 助 。  
(ii) 海 防 道 兒 童 遊 樂 場 的 露 宿 者 在 遠 離 遊 樂

設 施 的 遮 蔽 處 逗 留，沒 有 囤 積 很 多 物 品，

亦 沒 有 任 何 滋 擾 行 為 。  
 
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於 今 早 在 亞 皆 老 街

行 人 天 橋 採 取 行 動 並 清 理 了 屬 於 小 販 的 物

品 。 署 方 會 繼 續 留 意 現 場 實 際 情 況 ， 若 確 定

是 小 販 的 物 品 ， 會 作 出 跟 進 。  
 
地 政 總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民 政 處 現 正 安 排 於 亞

皆 老 街 行 人 天 橋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， 屆 時 地 政 總

署 會 負 責 清 理 已 空 置 的 構 築 物 。  

      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3 年 4 月  


